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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２０２１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经中国证监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６］３２０５号《关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４，０００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人民币为３１．１８元，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０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审计验资费用、律师费、发
行登记费以及其他费用等共计９，７２３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１１４，９９７．００万元。

募集资金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到帐，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
［２０１７］第３２０ＺＡ０００３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靖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靖江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泰州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项管理。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行 银行账户 余额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
行 ３２０５０１７６６２３６０９９８９９８８ １１９，３６９，８１２．７４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
行 １０２２１６０１０４０２２１２８３ ６，０６７．２６

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
江支行 ６７０１０１５５２００００１２６６ ７８，２５５，６８８．３５

合计 １９７，６３１，５６８．３５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 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１．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为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０００万元，决议有效期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止。

２．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累计余额不超过１６，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决议有效期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止。

３．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及增加闲置募
集资金使用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同意公司追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额度

３，０００万元，期限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９日止，并同意公司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１６，０００万元资金额度基础上，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额度３，０００万元，使用期限自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止，本次增加３，０００万元资金额度后，公司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额度合计为１９，０００万元。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金额
（万元）

理财期限
实际收益
（万元）

是否赎
回

１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１．７－２０２１．６．２９ １６６．８４ 是

２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１．７－２０２１．６．３０ １０７．６４ 是

３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７．５－２０２１．１２．３０ １７１．６６ 是

４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７，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７．９－２０２１．１０．９ ６０．９４ 是

５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１０．１３－２０２１．１１．１２ １２．９２ 是

６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１１．１７－２０２１．１２．２０ １３．３５ 是

合计 ４７，５００．００ ５３３．３５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０．００万元；上述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的已经到期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按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募集资金使用与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公司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期间，存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超

过董事会审批额度的情形。 公司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超出额度
进行了补充审批，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及增加闲置募集资金使用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针对以
上情形， 董事会责成相关部门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增强责任感和规范运作意识， 避免此等情形再次发
生。 （详见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７０）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情况。

五、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意见
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进行了鉴证，出具了“中兴华核字［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１４号”鉴证报告 。 认为 ，“华达科技公司截至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１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

六、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公司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期间存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额度超过董事会审批额度的情形，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超出额
度进行了补充审批，完成整改。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其余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１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 制 单 位 ： 华 达 汽 车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２１年 度

单位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４９，９７０，０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３４６，
０５０．０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８１，７５７，

１６７．３１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 资 金
承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 期 末
承诺 投 入
金额（１）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２）

截至 期 末
累计 投 入
金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的 差 额
（３）＝（２）－
（１）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额 度
（％ ）
（４） ＝
（２） ／
（１）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汽车零
部件生
产基地
项 目
（ 靖 江
城北工
业园）

否 ４３４，２６７，
０００．００ － ４３４，２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３４，
２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３７，８０９，
７８９．１９ 否 否

汽车零
部 件
（海宁）
生产基
地项目

否 ４１６，９５８，
０００．００ － ４１６，９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０，
７６９．２４

３２２，
５１６，
３９８．９８

－９４，４４１，
６０１．０２

７７．３５
％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１，１３３，
９７５．３０ 否 否

汽车零
部 件
（成都）
生产基
地项目

否 ２２５，９６７，
０００．００ － ２２５，９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５５，
２８０．８３

１６８，
９８０，
２０３．５１

－５６，９８６，
７９６．４９

７４．７８
％

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５，２３９，
８６２．４９ 否 否

研发中
心建设
项目

否 ７２，７７８，
０００．００ － ７２，７７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９９３，
５６４．８２

－１６，７８４，
４３５．１８

７６．９４
％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１，１４９，９７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９，９７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４６，
０５０．０７

９８１，７５
７，１６７．３
１

－
１６８，２１２，８
３２．６９

８５．３７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靖江城北工业园 ）、汽车零部件 （海宁 ）生
产基地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进度与计划进度无重大差异 ；
汽车零部件 （成都 ）生产基地项目建设进度未达预期 ，主要因下游整
机厂需求下降，项目整体实施进度有所放缓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有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４０，２７３．６２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此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本期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购买理财产品４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截至本期末
理财产品全部赎回 ，并取得理财产品投资收益５，３３３，４４４．６３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９８１，７５７，１６７．３１元（不
包含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２２，３６８，４５９．７５元），汽车
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靖江城北工业园 ）无募集资金结余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已终止，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由于银行后期
结息影响 ，专户尚剩余６，０６７．２６元；汽车零部件（海宁 ）生产基地项目
和汽车零部件（成都 ）生产基地项目分别结余１１９，３６９，８１２．７４元和７８，
２５５，６８８．３５元。
公司募集资金结余一方面是因为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 ，本着节约 、
合理的原则，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
化，合理地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另一方面是公司本着为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保证募投
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对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 ，
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
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１．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终止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将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节余的资金１６，
７８４，４３５．１８元及由此获得的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永久补充了流动资
金。
２． 募投项目未达产达效的说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预期效益，主
要系受市场环境及新冠疫情等影响，公司目标客户需求有所减少 ，致
使收入未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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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主要内容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２６４，４４１，０３９．７２元，扣

除根据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 规定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金２６，４４４，１０３．９７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７８５，１６１，３１４．２１元，减去２０２１年分配的２０２０年度现金红利１３４，７４３，７９４．２２元 ，公司２０２１年末母公司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８８８，４１４，４５５．７４元。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３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２０２２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２０２１年末总股本４３９，０４０，０００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
利３．００元（含税），总计派发金额为１３１，７１２，０００．００元，占２０２１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３６．７６％。剩
余未分配利润７５６，７０２，４５５．７４元留存下一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此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经核查，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能体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了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三） 监事会发表意见情况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监事会同意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并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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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以下简称企业内部控

制规范体系），结合本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
基础上，我们对公司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一． 重要声明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其有效性，并如实披露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是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监事会对董事会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经理层负责组织领
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
任。

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
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实现发展战略。 由于内部控制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故仅能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合理
保证。 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变得不恰当，或对控制政策和程序遵循的程度降低 ，根据
内部控制评价结果推测未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风险。

二． 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１． 公司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２．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结论

√有效 □无效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
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３． 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４．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

素

□适用 √不适用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

的因素。
５．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是否与公司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一致

√是 □否

６．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是否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披露一
致

√是 □否
三．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
（一）． 内部控制评价范围
公司按照风险导向原则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
１． 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单位包括：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达汽车科技（惠州 ）有限公司 、广

州靖华汽配制造有限公司、华达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华达汽车科技（长春）有限公司、成都宏程汽配
制造有限公司、华达汽车科技宜昌有限公司、海宁宏华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华达汽车科技 （长沙 ）有限公
司、华达汽车科技（青岛）有限公司、华达汽车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华达汽车科技盐城有限公司、上海竞
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云图电装系统有限公司、江苏恒义工业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２． 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占比：

指标 占比（％）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的资产总额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之比 １００
纳入评价范围单位的营业收入合计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营业收入总额之比 １００

３． 纳入评价范围的主要业务和事项包括：
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社会责任、企业文化、资金活动、采购业务、资产管理、销售业务、研究

与开发、工程项目、财务报告、合同管理、内部信息传递、信息系统等。
４． 重点关注的高风险领域主要包括：
投资风险、产品质量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和战略风险等。

５． 上述纳入评价范围的单位、业务和事项以及高风险领域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方面，是否存
在重大遗漏

□是 √否
６． 是否存在法定豁免

□是 √否
其他说明事项
无
（二）．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依据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组织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
１． 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调整

□是 √否
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认定要求，结合公司规

模、行业特征、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等因素，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研究确定
了适用于本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具体认定标准，并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

２．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资产总额 大于１％ 大于 ０．５％且小于（或）等于 １％ 小于（等于）０．５％
营业收入 大于１％ 大于 ０．５％且小于（或）等于 １％ 小于（等于）０．５％

说明：
定量标准以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总额作为评价指标。 内部控制缺陷导致或导致的损失与资产管理相

关的，以资产总额指标评价。 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的损失与利润表相关的，以营业收入总额指标评价。
公司确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缺陷性质 定性标准

重大缺陷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舞弊行为；公司更正已发布的财务报告 ；注册会计师发现的
却未被公司内部控制识别的当期财务报告中的重大错报 ；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门对公司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监督无效。

重要缺陷

未依照公认会计准则选择和应用会计政策；未建立反舞弊程序和控制措施；对于非常规或特
殊交易的账务处理没有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或没有实施且没有相应的补偿性控制；对于期末
财务报告过程的控制存在一项或多项缺陷且不能合理保证编制的财务报表达到真实、准确的
目标

一般缺陷 未构成上述重大缺陷、重要缺陷标准的其他内部控制缺陷。

说明：
无
３．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资产损失 大于资产总额的 １％ 大于资产总额 ０．５％且小于（或
等于）资产总额 １％ 小于（或等于）资产总额０．５％

资产损失 大于营业收入的 １％ 大于营业收入 ０．５％且小于（或
等于）营业收入 １％ 小于（或等于）营业收入０．５％

说明：
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或导致的损失与资产管理相关的，以资产总额指标评价。 内部控制缺陷可能

导致或导致的损失与利润表相关的，以营业收入总额指标评价。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性标准如下：

缺陷性质 定性标准

重大缺陷
重要业务缺乏制度控制或制度系统性失效，导致经营过程出现严重错误 ，对公司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重大或重要缺陷在经过合理的时间后并未加以改正；

重要缺陷
内部控制中存在的 ，其严重程度不如重大缺陷但足以引起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关注的一项缺
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一般缺陷 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除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以外的控制缺陷

说明：
出现以上情形的，认定为重大缺陷，其他情形按影响程度分别确定为重要缺陷或一般缺陷。
（三）．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１．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１．１． 重大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１．２． 重要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

□是 √否
１．３． 一般缺陷
出现以上情形的，认定为重大缺陷，其他情形按影响程度分别确定为重要缺陷或一般缺陷。
１．４．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存在未完成整改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

□是 √否
１．５．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存在未完成整改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要缺陷

□是 √否
２．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２．１． 重大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是 √否

２．２． 重要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陷

□是 √否
２．３． 一般缺陷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批准基准日，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一般缺陷。
２．４．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发现未完成整改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
□是 √否

２．５． 经过上述整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是否发现未完成整改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重要缺陷

□是 √否
四． 其他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１． 上一年度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２． 本年度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及下一年度改进方向

□适用 √不适用

３． 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期间，存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超过

董事会审批额度的情形。 公司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超出额度进行
了补充审批，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及增加闲置募集资金使用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针对以上情形，
董事会责成相关部门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增强责任感和规范运作意识，避免此等情形再次发生。 （详见公告
编号：２０２１－０７０）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情况。

董事长（已经董事会授权）：陈竞宏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达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第１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华达科技２０２１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经中国证监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６］３２０５号《关于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４，０００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
民币为３１．１８元，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０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审计验资费用、律师费、发行登记费
以及其他费用等共计９，７２３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１１４，９９７．００万元。

募集资金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到帐，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致同验字 ［２０１７］
第３２０ＺＡ０００３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与中国建设银行靖江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靖江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泰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项管理。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行 银行账户 余额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
行 ３２０５０１７６６２３６０９９８９９８８ １１９，３６９，８１２．７４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
行 １０２２１６０１０４０２２１２８３ ６，０６７．２６

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
江支行 ６７０１０１５５２００００１２６６ ７８，２５５，６８８．３５

合计 － １９７，６３１，５６８．３５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 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１．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为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２１，０００万
元，决议有效期自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止。

２．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累计余额不超过１６，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决议
有效期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止。

３．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及增加闲置募集
资金使用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追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额度３，０００万
元， 期限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９日止， 并同意公司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１６，０００万元资金额度基础上，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金额度３，０００万元，使用期限自２０２１年１２
月２９日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６日止，本次增加３，０００万元资金额度后，公司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
品的资金额度合计为１９，０００万元。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金额
（万元）

理财期限
实际收益
（万元）

是否赎
回

１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１．７－２０２１．６．２９ １６６．８４ 是

２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１．７－２０２１．６．３０ １０７．６４ 是

３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７．５－２０２１．１２．３０ １７１．６６ 是

４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７，５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７．９－２０２１．１０．９ ６０．９４ 是

５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１０．１３－２０２１．１１．１２ １２．９２ 是

６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１．１１．１７－２０２１．１２．２０ １３．３５ 是

合计 ４７，５００．００ ５３３．３５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０．００万元；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的已经到期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按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募集资金使用与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期间，存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超过

董事会审批额度的情形。 公司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超出额度进行
了补充审批，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及增加闲置募集资金使用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针对以上情形，
董事会责成相关部门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增强责任感和规范运作意识，避免此等情形再次发生。 （详见公告
编号：２０２１－０７０）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日期间存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

度超过董事会审批额度的情形，公司已将超额购买的理财产品赎回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超出额度进行了补充审批。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其余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１号———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代表人：
许 超 李嘉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 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

单位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４９，９７０，０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３４６，０５
０．０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０４，１２５，

６２７．０６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
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诺 投 入
金额（１）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２）

截 至 期 末
累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３）＝（２）－
（１）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额 度
（％ ）
（４） ＝
（２） ／
（１）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汽车零
部件生
产基地
项 目
（ 靖 江
城北工
业园）

否 ４３４，２６７，０
００．００ － ４３４，２６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３４，２６
７，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７，８０９，
７８９．１９ 否 否

汽车零
部 件
（海宁）
生产基
地项目

否 ４１６，９５８，０
００．００ － ４１６，９５８，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９０，７
６９．２４

３２２，５１
６，３９８．９
８

－
９４，４４１，６０
１．０２

７７．３５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３３，９
７５．３０ 否 否

汽车零
部 件
（成都）
生产基
地项目

否 ２２５，９６７，０
００．００ － ２２５，９６７，０

００．００
９，９５５，２
８０．８３

１６８，９８
０，２０３．５
１

－
５６，９８６，７９
６．４９

７４．７８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
５，２３９，８
６２．４９

否 否

研发中
心建设
项目

否 ７２，７７８，００
０．００ － ７２，７７８，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９９３，
５６４．８２

－
１６，７８４，４３
５．１８

７６．９４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１，１４９，９７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９，９７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４６，
０５０．０７

９８１，７５
７，１６７．３
１

－
１６８，２１２，８
３２．６９

８５．３７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 （靖江城北工业园 ）、汽车零部件 （海宁 ）生
产基地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进度与计划进度无重大差异 ；
汽车零部件 （成都 ）生产基地项目建设进度未达预期 ，主要因下游整
机厂需求下降，项目整体实施进度有所放缓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有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 ４０，２７３．６２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此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本期用闲置募集资金共购买理财产品 ４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截至本期
末理财产品全部赎回 ，并取得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５，３３３，４４４．６３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无此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９８１，７５７，１６７．３１
元（不包含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永久补流资金 ２２，３６８，４５９．７５ 元），汽
车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靖江城北工业园 ）无募集资金结余 ；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已终止，节余募集资金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由于银行后
期结息影响，专户尚剩余 ６，０６７．２６ 元；汽车零部件（海宁 ）生产基地项
目和汽车零部件（成都 ）生产基地项目分别结余 １１９，３６９，８１２．７４ 元和
７８，２５５，６８８．３５ 元。
公司募集资金结余一方面是因为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 ，本着节约 、
合理的原则，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
化，合理地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另一方面是公司本着为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保证募投
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对建设项目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了现金管理 ，
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 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
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将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节余的资金
１６，７８４，４３５．１８ 元及由此获得的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永久补充了流动
资金。
２． 募投项目未达产达效的说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预期效益，主
要系受市场环境及新冠疫情等影响，公司目标客户需求有所减少 ，收
入未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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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２０２１年度与关联方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业务范围，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交易定

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业务依赖。

一、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

议通过了《关于２０２０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２０２１年公司与关

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为３００万元。

（二） 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审计报告，２０２１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７６４．６３万元，实际发生金额超出预计金额４６４．６３万元。

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上 年 实 际 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材料
江苏春绿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 ３００．００ ６０６．７７ 公司产品生产需求增加 ，

致使对模具采购量增加

向关联人销售材料
吴江市新申铝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０．００ １５７．８６ 关联方客户经营需要采购

公司生产产品

合计 ３００．００ ７６４．６３

二、本次确认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行为，确保公司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对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实际发生的关

联交易数额超过预计数额部分进行确认。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７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６票
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３名关联

董事陈竞宏、葛江宏、陈琴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６名非关联董事 （包括３名独立董事 ）对此议案进行了表

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召开前，我们收到了《关于确认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经认真审阅，我们认为：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能够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地开展，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此类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关联交易事项表示认可，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确认２０２１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我

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能够促进公司持续、稳

定地发展，此类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三、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名称：江苏春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春绿”）

１．法定代表人：陈卫

２．注册资本：５，０５８万元人民币

３．经营范围：一类压力容器，二类低、中压力容器，节能环保设备，金属管道及配件，制冷设备，空调设

备，排尘设备制造、销售、安装；金属结构 ，金属门窗，风机，阀门，旋塞，电器辅件，锅炉辅助设备零件，泵，

炼油生产专用设备，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加工、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塑料管道、橡胶管道、四氟管道

及配件销售。

４．住所：江苏省靖江市靖江经济开发区城北园区新一路１６号

５．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竞宏之直系亲属控股企业。

６．财务状况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江苏春绿总资产８，０１０．２８万元 ，净资产５，０２３．１６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２，０００．８３万元，净利润５００．８７万元（未经审计）。

７．履约能力分析：江苏春绿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正常履约。

（二）吴江市新申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申铝业”）

１．法定代表人：崔建国

２．注册资本：９，０８０万元人民币

３．经营范围：铝管、铝棒、铝型材 、铝异型材生产、销售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金属制品研发 、销售 ；模

具销售；分布式、集中式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管理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４．住所：吴江区震泽镇朱家浜村

５．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新申铝业系公司控制子公司江苏恒义工业制造技术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江

苏恒义轻合金有限公司之股东，新申铝业持有其３０％的股权。

６．财务状况：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吴江市新申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３９，３９０．８４万元，净资产

５，１０２．０６万元，营业收入５０，３５５．０８万元，净利润８５７．６７万元（未经审计）。

７．履约能力分析：新申铝业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能够正常履约。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价格按照同类业务的市场价格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２１年度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业务范围，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 ，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 交易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业务依赖。

特此公告。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 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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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７日，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之《企业

会计准则实施问答》相关规定而进行的变更，因此，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 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了２０２１年第五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该实施问答中《收入准

则实施问答》规定：针对发生在商品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且为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将其自

销售费用全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做出相应变更。

（二） 变更日期

公司在编制２０２１年度财务报表及后期财务报表时应用。

（三） 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公司将运输成本在“销售费用”中列示，变更后将运输成本在“营业成本”中列示。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相关列示科目做出调整，对公司“毛利率”指标产生影响 ，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报表已将运输成本１１３，３６０，９３５．８２元列入营业成本之中， 故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

司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之《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相关规定

而做出的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之《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相关规

定而做出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财务

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会计司《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要求进行的变更和调

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

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

有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１．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